学校名称：_________________

教育部直属高校外籍文教专家年度聘请计划

学校特色项目申请表

（2013年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

填表说明
一、填写《学校特色项目申请表》前，请仔细阅读《“学校特色项目”项目指南》。

二、请使用中文填写申请表，字体设定为五号仿宋字。本表除签名栏外，其它栏目均请使用计算机填写。

三、本表栏目中需要加行的，可自行添加。但请保持每页内容和表格的完整。
四、请使用A4纸双面打印并装订成册。
五、本表有关栏目请参考如下提示填写： 
第1项  —— 冠名请突出和凝练项目的主要特色。
第三部分——“真实性保证”栏签名须请校领导签字。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2.项目类别:
	□有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有助于提升科学研究水平

□有助于增进社会服务能力    □有助于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3. 请阐述本项目和学校整体发展的关系以及拟聘专家学者来华工作目标（建议字数控制在800-1000字）：
4. 请详细描述项目的主要特色（包括内容特色及运作实施方式特色等）：


	二.高校项目实施方案

	5. 请详述拟聘专家学者每一年度来华工作的具体内容:



	6.项目拟聘外籍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情况（请按聘请专家、教师数量自行添加）：

	姓名
	（外    文）
	

	
	（中文译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时间
	___年___月

	请描述拟聘外籍专家和外籍教专业特长：


	

	姓名
	（外    文）
	

	
	（中文译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时间
	___年___月

	请描述拟聘外籍专家和外籍教师专业特长：



	姓名
	（外    文）
	

	
	（中文译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时间
	___年___月

	请描述拟聘外籍专家和外籍教师专业特长：



	7.拟聘请外籍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在华工作时间安排：

	
	姓名
	在华时间

	第1年度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第2年度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第3年度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___年___月___日 — ___年___月___日

	11.请阐述本校资金、人才和设施优势以及拟提供的相关支持（着重描述学校人才和设施等与该项目实施紧密结合的情况）：


	12.项目计划执行周期
	___年___月 —___年___月
	共计___年

	13. 每年度经费预算（请参阅项目指南第七条规定）：                       （单位：万元）                                      

	年  度
	经 费 用 途
	数 额
	经费合计

	第1年度
	
	
	共计：

____ 万元

	
	
	
	

	
	
	
	

	
	
	
	

	
	
	
	

	第2年度
	
	
	共计：

____ 万元

	
	
	
	

	
	
	
	

	
	
	
	

	
	
	
	

	第3年度
	
	
	共计：

____ 万元

	
	
	
	

	
	
	
	

	
	
	
	

	
	
	
	

	合       计
	______万元

	三．项目管理：

	14.执行部门：

	执 行 人
	
	职务/职称
	

	最后学历
	
	最后学位
	

	工作电话
	
	传  真
	

	手机电话
	
	E-Mail
	

	15.外事部门联系人
	

	工作电话
	
	传  真
	

	手机电话
	
	E-Mail
	

	四、真实性保证：

	在此保证，本申请表填写内容及相关文件均真实准确。

	学校负责人


	姓名
	
	学校公章
	

	
	职务
	
	
	

	
	签    名
	
	

	
	
	
	

	填表日期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教育部

用  栏
	受理时间
	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项目编号
	

	
	评审结果
	□批准立项       □不予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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